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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樂學系-音樂科技與創造力專長課程列表 

 

說明： 

1.須修讀 35 學分：總學分數 35 學分，其中學年課程應上下學期均修習始得取得學分。 

2.著重學生音樂基礎能力之養成，進一步學習與發展音樂科技與電腦音樂技能，並能融入劇場與

藝術行政領域，兼顧學科與就業實習，培養音樂科技與應用創造之人才。 

專業職能：深化學生音樂演奏或樂曲編寫專業技能，於實地表演或演奏曲目均能展現專業能力。 

相關職業：音樂專業工作者、影音配樂製作、音樂行政或劇場專業人員。 

系 (必修)課程（35 學分） 

科目代碼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時數 
開課 

年級 
備  註 

AMU05100 
音樂理論(一) 

Music Theory ( I ) 
必 3 3 一上  

AMU00631 音樂基礎訓練 

Sight Singing and Ear Training 
必 2 4 

一上 
 

AMU00632 一下 

AMU00561 
音樂科技導論 

Introduction to Musical Technology 
必 4 4 

一上  

AMU00562 一下 

AMU00551 傳統音樂概論 

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Music 
必 4 4 

三上  

AMU00552 三下 

AMU00091 音樂史(二) 

History of Music（Ⅱ） 
必 4 4 

三上 
 

AMU00092 三下 

AMU10560 
電腦音樂創作 

Computer Music Creating 
必 2 2 三上  

AMU21180 
人工智慧聲音設計 

AI Music Design 
必 2 2 三下  

AMU20991 

AMU20992 
合唱(一) 必 2 4 一全  

AMU10601 

AMU10602 
舞台管理導論 必 4 4 二全  

AMU10531 

AMU10532 
音樂劇製作實務 必 4 4 三全  

AMU10081 

AMU10082 
音樂行政與管理 必 4 4 四全  

 

 


